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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项目不超过30万元！浙江舟山普陀区400万元清洁能源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印发

 11月25日，浙江舟山财政局关于征求《关于印发舟山市普陀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管理办法（意见征求
稿）》的意见的通知印发，安排不超过400万元的低碳试点县奖励资金，用于扶持低碳试点县实施方案中的光伏、储
能、氢能示范应用等项目建设。

 以下为原文

关于征求《关于印发舟山市普陀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管理办法（意见征求稿）》的意见的通知

现将《关于印发舟山市普陀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管理办法（意见征求稿）》予以公布，公开征求社会意
见及建议。如有意见及建议，请于2022年12月5日前反馈至舟山市普陀区财政局，联系电话：0580-3062836，联系人：
陈先生。

舟山市普陀区财政局
2022年11月25日

各相关单位：

 为规范普陀区清洁能源产业补助管理，提高省级低碳试点县奖励资金使用绩效，根据《浙江关于开展低（零）碳试
点建设的指导意见》（浙双碳办〔2021〕5号）及《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2022年低碳试点
县奖励的通知》（浙财建〔2022〕42号）等文件相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了《舟山市普陀区清洁能源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实施管理办法》，请遵照执行。

 附件：舟山市普陀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管理办法

舟山市普陀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省级低碳试点县建设，促进清洁能源产业项目加快实施和省财政补助资金规范、高效使用，
根据《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2022年低碳试点县奖励资金的通知》（浙财建〔2022〕42号）
和《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普陀区低碳试点县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舟普政办〔2021〕88号）等文
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根据浙财建〔2022〕42号等文
件精神规定，安排不超过400万元的低碳试点县奖励资金，用于扶持低碳试点县实施方案中的光伏、储能、氢能示范
应用等项目建设。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规章制度，遵循“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择优扶持、强化绩效、跟踪问责”等原则，实行专款专用、专项管理，确保资金规范、安全和高效。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四条  专项资金由舟山市普陀区财政局（以下简称“区财政局”）和舟山市普陀区发展和改革局（以下简称“
区发改局”）按照职责分工共同管理。

 区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的预算管理和资金拨付，审定区发改局提出的资金分配方案，视情组织开展绩效评价、监督
检查、政策评估等工作。

 区发改局负责根据低碳试点县区建设目标任务，提出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督促清洁能源产业项目加快建设、投产运
营，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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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资金申报单位负责按照项目实施计划和有关要求，做好资金使用管理等工作，对上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
整性负责。接受省市区有关部门进行的评估、稽查、审计和检查。

 第三章  补助范围和标准

 第六条 光伏发电项目。光伏项目装机容量为500KW-1000KW且并网发电的，每个项目补助10万元；光伏项目装机容
量1000KW以上且并网发电的，在10万元补助资金基础上，对超出1000KW的部分按照60元/KW进行补助，单个项目补
助金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补助资金按屋顶所有者企业补助60%、承建企业补助40%执行。

 第七条  整村光伏发电项目。行政村（社区）光伏装机容量为500KW-800KW且并网发电的，每个项目补助10万元
；光伏装机容量800KW以上且并网发电的，在10万元补助资金基础上，对超出800KW的部分按照60元/KW进行补助，
单个项目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补助资金按行政村（社区）集体补助60%、承建企业补助40%执行。

 第八条  新型储能项目。对开发建设新型储能项目的企业，每建成投运1个新型储能项目，补助资金30万元。

 第九条  氢能示范应用项目。用于补助推广氢能在海洋运输、港口物流、冷链物流、环境卫生等领域的场景应用
。对每新开辟一个氢能应用场景并实际投入运营的企业，补助资金10万元。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十条  补助资金申请。

 （一）符合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和申请条件的项目，经所在镇、街道、管委会同意后，向区发改局提出申请。

 （二）申请使用专项资金的项目单位必须填写《普陀区低碳试点建设光伏（储能）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1
）或《普陀区低碳试点建设氢能示范应用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2），并同时附送所申报项目的立项文件、供
电公司出具的并网证明（氢能示范应用项目出具投产证明）等有关文件和资料。

 （三）光伏发电项目和整村光伏发电项目由于补助屋顶所有者和承建企业两方，资金申请须由两方同时提出，分别
填写《普陀区低碳试点建设光伏（储能）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1），行政村（社区）集体同时附送整村光伏
建设项目合同、居民户同意屋顶开发建设证明等相关资料；承建企业同时提供所申报项目的立项文件、供电公司出具
的并网证明等有关文件和资料。

 （四）补助资金申请须在项目投产后方可申报。

 第十一条  补助资金核定。 区发改局会同区财政局根据资金补助范围和标准，对所申报项目进行审核、筛选，必
要时组织实地查看，按照“先建先得”原则联合确定补助项目资金，直至专项资金用完。

 第十二条  补助资金拨付。区财政局根据核定的补助项目资金，分别于每年6月底前、12月底前将上半年和下半年
项目补助资金下达给相关企业。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应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绩效等情况的管理，并选择部分重点项目实施绩效评价，
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第十四条  项目申报单位应建立项目资金绩效自评等管理制度，并于项目实施完成后3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使用情
况及项目绩效情况等材料报送至区发改局。

 第十五条  企业在项目资金申报时不得以少报多或弄虚作假。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督，对个别弄虚作
假、挪用资金等违反财政纪律的行为，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中相关条款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补助期限为2021年8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内完成并网发电的光伏、储能项目以及投产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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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氢能示范应用项目，在2023年12月31日后申请补助的，不予受理。

 第十七条  原已出台的区级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区发改局、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普陀区低碳试点建设光伏（储能）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

 2.普陀区低碳试点建设氢能示范应用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88954.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3 / 3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88954.html
http://www.tcpdf.org

